
附件 3

考生诚信承诺书

本人郑重承诺：

本人行为遵守法律法规规定，不属于拒绝、逃避征集服现役

且拒不改正的应征公民；不属于以逃避服兵役为目的，拒绝履行

职责或者逃离部队且被军队除名、开除军籍或者被依法追究形式

责任的军人；不在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，愿意接

受社会各界监督。如有弄虚作假，自愿依法接受取消黑龙江省疾

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6 年招聘事业编制人员的应聘资格、记入信用

档案等处理。

本人在本次公开招聘工作过程中坚决贯彻“公开、公平、竞

争、择优”原则，严格执行国家和黑龙江省有关政策规定，遵守

组织人事纪律和招聘程序，自觉接受纪检监察机关和社会各界的

监督。对发现违反承诺内容的实行责任追究制度，按照《事业单

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35 号）等有关规定处理。

承诺人签名（手印）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年 月 日


